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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2013 年 9 月 19 日上午
11时24分许，郑州市管城区
锦荣商贸城发生一抢劫杀人
案，犯罪嫌疑人在逃。

犯罪嫌疑人特征：男性，青
壮年，年龄偏大，身高1.73米左
右，体态中等，走路稍驼背。作
案时上穿白短袖衬衣，内穿黑
圆领T恤，下穿深色裤子和深色
鞋。对于提供重要线索破案或
直接协助抓获者，警方将奖励
人民币十万元并保密。

举报电话：0371-86251819
联系人：陈警官13937115866 马警官13592675890

郑州市公安局

犯罪嫌疑人图片

悬赏通告 公告
尊敬的九鼎中

和湾四期业主，中
和湾二号地下车场
将于2013年 12月
21 日 8:30 公开排
号，详情请咨询售
楼 部 65993111/
222。

洛阳九鼎房地
产有限公司

□记者 韩铁栓 通讯员 李明旭

近日，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发布了《关于调整契税纳税期限的公
告》，对我省契税纳税期限进行了调整，即契税纳税期限由纳税人完
成纳税申报20日内缴纳税款调整为纳税人依法向土地管理部门、
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有关土地、房屋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之日前。
2014年1月1日起，契税纳税期限按新规定执行（施行）；而在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发生的契税纳税义务行为，仍按原规定执行。契
税纳税期限调整会给纳税人带来什么好处？在不同时间节点内，
签订完购房合同后而没有按期缴纳契税的，其滞纳金怎么算？

□记者 程芳菲 通讯员 梁占强

“很感谢工会帮我和工友讨薪。”
昨日上午，洛宁县赵村镇凡村村民段
生霞向市总工会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市总工会为何会帮助段生霞和
他的工友讨薪？今年 6 月，段生霞
和 6名同乡前往新疆打工，工期结
束后他们却没有拿到工钱，最终，
在我市救助管理站等多方帮助下，
他们才返回家乡。

这7名外出务工人员讨薪被困新
疆的事件，引起了市总工会的重视，
在了解相关实情后，市总工会立即组
织洛宁县工会、劳动监察部门、相关
法律专家，及被拖欠工资的外出务工
人员代表，赶赴新疆帮助讨薪。

最终，欠薪老板付某承诺在2014
年1月5日前分两批归还拖欠工人的
8.5万余元。

为了保障当地的洛阳籍民工的
合法权益，市总工会及此次前去讨薪
的相关人员已与乌鲁木齐市、哈密
市、吐鲁番市均签订了城际间劳动务
工人员双向维权合同。“今后，在签署
协议双方所在地的务工人员，如果遇
到拖欠工资等侵权事件，可以直接向
所在地的工会部门反映。经相关部
门审查并核实后，当地工会部门可依
法维护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市总
工会党组书记张继昌说。

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我市已同浙江省杭州市、义乌市
签署了双向维权协议。此外，汝阳县
还同广州市番禺区签署了相关协
议。我市务工人员在这些城市打工
时，可直接在当地工会的指导下签订
合同、办理社会保险。外出务工团体
可依托当地工会建立“工资集体协
商”制度，避免“事发后维权难”等问
题。外出务工人员或团体还可通过
当地相关部门获取用工信息，得到法
律援助。

洛宁县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员
表示，如遇到拖欠工资等问题，外出
务工人员可首先向当地劳动保障部
门进行投诉，并提供相关证据。如有
需要，务工人员可向司法机关提起诉
讼，依法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我省调整契税纳税期限，取消签订购房合同30日内须缴契税的规定

明年起，市民可在办房产证前缴契税

针对近期又有所抬头的电话代办契税退税现
象，市地税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购房须缴纳的契税退
税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必须由纳税人向原征收机关
提出申请方可办理，不存在通过电话或手机信息可
办理退税的情况，地税部门也不会委托任何机构代
办契税退税。

市民如果接到类似电话，可拨打市地税局电话
咨询。

市地税局契税分局咨询电话：65906635。
市地税局纳税服务热线：12366-2。

代办契税退税是骗局

以按揭、抵押贷款的方式购买房屋，购房合同签
订日期是在2014年1月1日之前，贷款合同签订日
期却在2014年1月1日之后。这种情况是否可以
按新规缴纳契税？会不会产生滞纳金？

市地税局相关负责人解答说，如果以按揭、抵押
贷款的方式购买房屋，购房合同签订日期在2014年
1月1日之前，贷款合同签订日期在2014年1月1
日之后，纳税人也可以按照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的规定，在依法向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办理
有关土地、房屋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之日前缴纳契
税，不会产生税款滞纳金。

另外，根据有关规定，契税纳税期限政策调整
后，个人购买普通住房，应按照契税的纳税义务发生
时间，即按纳税人签订房屋权属转移合同时的住房
状况开具家庭唯一住房证明。

按揭、抵押贷款，签订贷款合同在明年
1月1日之后的，不会产生滞纳金

按照要求，契税纳税期限新规定将自2014年1月1日起施
行，而在2013年12月31日前发生的契税纳税义务行为，仍按
原规定执行。

目前，我市契税纳税期限统一按30日执行，如果超过纳税
期限要按日加收滞纳金。那么，契税纳税期限调整前已购房但
未按期申报缴纳契税的，调整后其滞纳金怎么算？

对于在2014年1月1日前已签订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
的纳税人，在签订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之日起30日内要向
征收机关申报并且缴纳契税，如果超过期限按日加收应纳税额
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按照纳税人签订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时间的不同，契税
滞纳金加收采取以下两种征收方法：

1.纳税人签订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时间在2011年12
月31日之前的，超过30日未申报缴纳税款，滞纳金截至2011
年12月31日累计已超过税款本金的，据实加收滞纳金，2011
年12月31日之后的滞纳金不再加收；如果截至2011年12月
31日滞纳金累计没有超过税款本金的，还要继续加征，但滞纳
金累计加征最多为税款本金的一倍。

2.纳税人签订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时间在2012年1月1
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超过30日未申报缴纳税款的，据实加
收滞纳金，但滞纳金累计加征最多为税款本金的一倍。

滞纳金怎么算，市民得心里有数

契税纳税期限调整对纳税人有两大好处：
一是纳税人缴税时间更加灵活，在2014年1月1日后购房的

纳税人可以在办理房产证前缴纳契税，缴税时间完全自己做主。
二是省去了纳税人办理补退税的麻烦，不再二次跑腿。

纳税人缴纳契税将更灵活、便捷

市总工会
与新疆三市签订
“双向维权”合同

在2013年12月31日前签订购房合同的，仍按原规定执行


